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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書面答復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11.4.20 高市府地秘字第 111315401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11.3.25 

議 員 姓 名 黃議員捷 

質 詢 事 項 預售屋建案違規比例偏高，消保處查核 4 成 4 不合格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地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本府地政局辧理預售建案稽查情形： 

為落實預售屋查核機制並促進不動產交易安全，本府辦理預

售屋查核，除地政局實地查核外，亦採取聯合稽查方式，分

為市府內部聯合稽查以及配合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、內政部

等中央單位聯合稽查方式，針對業者違失情形均按規定進行

查處或移送權管機關查辦，統計 110 年全年實地稽查 38 件，

111 年實地稽查 5 件。於 110 年 7 月 1 日預售屋新制施行後已

裁罰建商 4 件及代銷業者 5 件，共計 9 件，另移送台北市政

府辦理裁處 2 件，本府地政局裁罰金額合計新台幣 60 萬。 

另依據 110 年 7 月 1 日公布施行之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之 3

第 1 項規定，銷售預售屋者應於銷售前將銷售資訊及預售屋

買賣定型化契約書報請備查，統計 110 年 7 月 1 日至 3 月 25

日止，預售屋銷售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申報備查案件共計

101 件，經本府書面審視後，已辦竣備查者共計 62 件。 

二、降低預售屋建案違規情形相關作為： 

為導正業者違規行為，本府地政局積極舉辦教育訓練與查核

作業說明會，近期即於 111 年 3 月 11 日及 14 日辦理「不動

產代銷經紀業法令及實務宣導說明會」，共計 100 餘人與會，

讓業者了解預售屋新制以及新制下執行業務應注意事項並落

實執行，避免違規造成消費者權益受損。 

為使民眾知悉預售屋業者違規情形及警惕業者違規態樣，本

府地政局就 110 年 7 月 1 日預售屋新制施行後之預售屋建案

實地稽查案件，於裁處後公布建案名稱、違規業者名稱、違

失情形及裁處情形等公布於網站，並定期辦理更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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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就申報預售屋備查案件亦於完成後，將相關銷售資訊及契

約上傳至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，民眾可於該網

站預售屋建案備查項下查詢本市預售屋建案之坐落基地、建

照執照、起造人、層棟戶數、使用分區、主要用途、主要建

材等資訊及已備查契約，並可使用地圖顯示建案位置，便利

民眾掌握預售屋銷售資訊及核對已備查契約是否與已簽契約

相符，避免建商使用違規契約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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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務部門業務質詢及答復（陳美雅）

 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11.4.20 高市府地秘字第 111315401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11.3.28 

議 員 姓 名 陳議員美雅 

質 詢 事 項 
平均地權基金繳庫後有何規劃用途？基金是否足以支應重劃區內建

設？盈餘用途？進行中開發區有哪些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地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平均地權基金繳庫後為本府總預算歲入來源之一。平均地權基

金屬自償性業務基金，有良好的收支管控機制，其來源係為公

辦市地重劃抵費地之處分盈餘款半數收入，及區段徵收可標售

土地之處分盈餘款，主要運用係依據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

84 條之 1 及「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

例」之規定，用於辦竣公辦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地區增加建設、

管理及維護。  

二、本府地政局目前辦理中公辦重劃區 22 處，面積約 274 公頃及 4

處區段徵收區（含 1 處代辦）面積約 508 公頃（如后附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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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務部門業務質詢及答復（高閔琳）

 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11.4.20 高市府地秘字第 111315401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11.3.28 

議 員 姓 名 高議員閔琳 

質 詢 事 項 非都市土地第一次劃定案件應加速辦理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地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依據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

第 14～18 點規定，非都市土地分區劃定及用地編定程序，係於

確認分區及用地編定原則後，繪製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用

地編定圖，辦理公開展覽 30 天及舉行說明會，將編定成果併同

人民陳情意見提報市府專案小組審議通過，報經內政部核備或

核定後，辦理公告通知及後續異動登記作業。另依非都市土地

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核

定作業要點規定，市府核定部分將於專案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

公告通知及後續異動登記作業。  

二、本年度非都市土地第一次劃定作業現已依上開規定請各轄區地

政事務所清查並檢送圖冊資料，本府地政局將俟彙整完畢後儘

速辦理後續相關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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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務部門業務質詢及答復（高閔琳）

 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11.4.20 高市府地秘字第 111315401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11.3.28 

議 員 姓 名 高議員閔琳 

質 詢 事 項 橋頭科學園區辦理情形及進度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地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本案區段徵收需用土地人為內政部營建署，營建署洽請本府地政局

辦理區段徵收業務。本案辦理情形及預計進度如下：  

一、辦理情形  

 110 年 9 月 15 日召開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228 次會議

審查區段徵收計畫書。  

 110 年 9 月 24 日內政部函復准予區段徵收。  

區徵計畫自 110 年 10 月 4 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3 日公告 30 日。

 111 年 1 月 3 日完成全數抵價地申請案審查核定。  

 111 年 1 月 10 日未受領地價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。  

 111 年 1 月 11 日辦理私有土地囑託移轉登記予內政部營建署。

二、預計進度  

 111 年 4 月召開安置土地說明會、5 月辦理安置土地抽籤分

配作業。  

 111 年 6 月召開抵價地分配說明會、7 月辦理產業專用區抽

籤配地，111 年 9 月辦理其餘土地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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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務部門業務質詢及答復（高閔琳）

 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11.4.20 高市府地秘字第 111315401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11.3.28 

議 員 姓 名 高議員閔琳 

質 詢 事 項 燕巢大學城區段徵收開發案目前辦理情形為何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地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燕巢大學城特定區計畫尚在新訂都市計畫作業階段，該計畫區以區

段徵收方式開發之範圍內部分土地係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，按土

地徵收條例規定，需經行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所需者，始能辦理區

段徵收。本案辦理情形及預計進度如下：  

一、本案建設計畫草案已提報教育部會商相關主管機關審認燕巢大

學城特定區建設計畫案為重大建設，經與會各單位討論，因本

案計畫已推展多年，其時間、空間環境均已大幅改變，故教育

部請本府再行檢視本特定區未來發展定位及開發方向。  

二、本案後續由本府都市發展局啟動重新檢討燕巢大學城特定區計

畫發展定位，以續行新訂都市計畫程序，本府地政局再行配合

辦理相關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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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務部門業務質詢及答復（高閔琳）

 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11.4.20 高市府地秘字第 111315401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11.3.28 

議 員 姓 名 高議員閔琳 

質 詢 事 項 岡山區第 102 期重劃區開發進度為何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地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第 102 期市地重劃區工程現正辦理設計中，預計 111 年 7 月辦理招

標作業，111 年 9 月開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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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務部門業務質詢及答復（范織欽）

 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11.4.20 高市府地秘字第 111315401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11.3.29 

議 員 姓 名 范議員織欽 

質 詢 事 項 國土計畫有關地政局的工作為何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地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「高雄市國土計畫」業經市府（都市發展局）110 年 4 月 30 日公告

實施，本府地政局依據上開計畫內容（包含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

劃設成果示意圖）製作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，相

關工作分類如下：  

一、製作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圖  

研訂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邊界決定方式  

本府地政局在不違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條件、界線調整

相關規定，以及盡可能避免地籍分割對人民權益擾動等前提

下，研訂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界線調整方式如下列四種：

1.方式一：依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底圖分割地籍（如農業發展

地區第四類等）。  

2.方式二：依平均高潮線分割地籍（如海洋資源地區）。  

3.方式三：一宗土地涉及二種以上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者，整

筆劃設為占 50％以上分區分類；意即調整分區界線，不予

分割地籍（如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等）。  

4.方式四：依國家公園或都市計畫範圍分割地籍（如城鄉發

展地區第一類等）。  

國土功能分區邊界決定方式徵詢有關機關意見  

依據上開界線調整方式調整邊界後： 

1.國土保育地區、海洋資源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應徵詢各劃

設參考圖資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。  

2.農業發展地區應徵詢農業主管機關意見。  

鄉村區單元（城 2-1、城 3、農 4）調整  

因鄉村區係採「現況編定」，導致鄉村區邊界範圍有凹入凸

出等情形，營建署擬訂「非屬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鄉村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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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劃設入鄉村區單元」之原則。本府地政局依據營建署擬訂

之七項原則，檢視調整本市鄉村區單元（城 2-1、城 3、農 4）

之劃設成果。  

二、使用地編定  

本府地政局應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

（草案）第 14、15 條規定，進行使用地編定作業：  

農牧用地等使用地類別依規定，轉載為適當用地別。  

原區域計畫法既有甲種、乙種、丙種建築用地、遊憩用地及

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，且取得宗教主管機關依法核發之寺廟登

記證者，得編定為宗教用地。  

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：應依規定分別轉載為宗教用地、公共設

施用地、遊憩用地、農業設施用地、農業生產用地、產業用

地、特定用地及特定產業用地。  

應經相關研商或認定程序，認定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或農業

生產環境，始得編定為可建築用地，例如國土保育地區第一、

二類；農業發展地區內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建築用地。 

三、建置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證明核發系統  

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不登載於土地登記簿，意即未來土地登

記簿謄本沒有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等資訊，因此需建置證明核發

系統供民眾查詢或申請分區分類證明之用。  

四、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及使用地編定之法定程序  

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。  

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與使用地編定結果及人民或團體意見提市

府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。  

市府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後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（內政

部）核定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5827

工務部門業務質詢及答復（陳善慧）

 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11.4.20 高市府地秘字第 111315401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11.3.29 

議 員 姓 名 陳議員善慧 

質 詢 事 項 
楠梓路 269 巷與惠誠街設置人行、自行車橋之建議，能否使用平均

地權基金搭配公務預算興建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地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查楠梓區惠誠街係位於本市辦竣第 82 期市地重劃區內，該重劃區已

辦竣財務結算，本案可由需用機關評估必要需求及詳列計畫內容經

費，函請本府地政局確認符合資金狀況及動支條件後，再依相關程

序將提案及相關文件送本府地政局提「高雄市政府市地重劃及區段

徵收會」審議，俟審議通過後，簽准市府依預算程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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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務部門業務質詢及答復（邱于軒）

 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11.4.20 高市府地秘字第 111315401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11.3.29 

議 員 姓 名 邱議員于軒 

質 詢 事 項 
地政局標售土地底價如何訂定？請參考其他直轄市作業方式，委請

估價師估價作為底價訂定參考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地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本府地政局標售土地底價訂定，係依「高雄市土地重劃抵費地

暨區段徵收標售地管理及標售要點」辦理，以回收開發成本為

目標，並參考實價登錄、公私部門標售價格、該土地自身條件、

週邊環境影響因素、未來發展潛力等，審慎訂定標售土地合理

底價，並經由公開巿場競標機制決定脫標價格。  

二、有關開發區土地標售委請不動產估價師辦理查估乙節，本府地

政局將參考其他直轄市作法，納入不動產估價師查估機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5829

工務部門業務質詢及答復（李順進）

 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11.4.20 高市府地秘字第 111315401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11.3.29 

議 員 姓 名 李議員順進 

質 詢 事 項 民眾申請農地解除套繪管制業務時，請協助加速辦理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地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查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建築機關於核發建造執照後，應造冊列管，同時將農舍坐

落之地號及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之清冊，送地政機關於土

地登記簿上註記，並副知該府農業單位建檔列管。」；另第 5

項規定：「第三項農業用地經解除套繪管制，或原領得之農舍

建造執照已逾期失其效力經申請解除套繪管制者，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應將農舍坐落之地號、提供興建農舍之所

有地號及解除套繪管制之所有地號清冊，囑託地政機關塗銷第

一項之註記登記。」，本府地政局將配合本府工務局辦理農地

套繪管制註記及解除套繪管制作業，以避免產生土地糾紛並加

速民眾辦理期程。  

二、另查同條文第 2 項規定：「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，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應於地籍套繪圖上，將已興建及未

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分別著色標示，未經解除套繪管制不得辦

理分割。」，地政機關受理申請農地分割，可由申請人檢附本

府工務局核發無套繪管制相關文件，或由本府地政局函洽本府

工務局釐清有無套繪管制後辦理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